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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九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 

四、出    席︰如附名單。 

五、列  席：如附名單。 

六、請  假：林芬瓊、黃璟隆、黃燦龍、曾慶平、吳璧如。     記錄：許淑惠 

七、主席致詞：（無） 
八、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二）研究發展處報告： 

              事 項：配合長庚大學 20 週年校慶，將規劃一系列學術活動，提 

會報告。 

      說 明：1.訂 95 年 11 月 9 日邀請 2001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Prof.  

Hartwell 訪問演講。 

2.配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將加強與對岸重點大學/研究機 

構交流合作，包括：(1)人才交流。(2)將於 96 年 4-5 

月在本校舉辦學術論壇研討活動，合作機構有北京清 

大、北京協和、北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 

3.為突顯各學院特色與提昇學術定位，可藉由本校 20 週年

校慶期間規劃與推動學院校慶學術系列活動。  

4.各系(所)學生學會每年皆有系(所)週，學校貫例會補助 2 

萬元，若能強調為學術性活動，鼓勵各系(所)學生學會在

20 週年校慶期間共襄盛舉，對提昇系(所)學術風氣應有 

助益。 

（三）校長室報告： 

事  項：訂定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開會時

間。 

說 明：1.預定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召開時間為： 

(1)九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四)下午二時 

(2)九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四)下午二時 

                          2.預定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召開時間為： 

              (1)九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四)下午二時 

                            (2)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四)下午二時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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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為配合大學法及大學法施行細則之修訂，修訂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其

重點為： 

（一）第一條法源依據配合修訂為大學法第 36 條。 

（二）中心、單位、會議等非學術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副校長之聘 

任，教評會設置辦法等無需再報部核准，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

5、7、31 條。 

（三）明訂本校得設置副主管之學院及教學單位，其規模需達 15 個系、所、

科、組，且學務繁重。(第 27 條) 

（四）依規定於組織規程中增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33 條) 

二、修訂內容詳如附件一「組織規程修訂前後對照表」(p.1~p.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部份條文，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一、為使各學院院教評會具有更大之聘任委員空間，修訂教務長及學務長免列 

為當然委員。 

二、修訂內容詳如附件二「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p.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本校「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辦法」部份條文，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技術合作處國際合作中心） 

說 明：為使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之作業流程訂定更為明確，擬修訂現有辦法部份內容 

詳如附件三「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修訂前後對照表」。（p.4~p.6） 

決  議：1.依委員意見修訂辦法。(如附件三之一) 

        2.修訂辦法於通過後實施，舊制辦法則再適用至本學期結束。 

 

案由四：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部分條文，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12266 號函及台訓（二）字第 0950105969

號函之規定，修正本辦法第六條第三項及第三條第二款之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四 (p.7)。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2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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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之一 

長庚大學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辦法修訂前後對照表 

擬修定 修訂前 說明 

 1.目的  

 

為使本校專任教師或編制人員參加國

內外學術會議之各項作業有所遵循，

特訂定本辦法。  

 1.目的  

為使本校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之各項

作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1.修訂前於第二條

適用範圍中明定為

專任教師或編制人

員，為求一致性，於

修改後於第一條中

就明訂為本校專任

教師或編制人員。 

2.申請原則 

 

(1) 本辦法所稱參加學術會議，是指

申請參加與專長領域有關之學術研討

或在學術研討會專題報告，得申請公

假參加會議。 

 

(2) 參加學術會議經費須先申請校外

單位補助，未獲補助或獲部份補助，

始依本辦法申請獎勵金或學校公費補

助，或自費參加 。 

 

(3) 對提高本校聲譽有顯著貢獻(如發

表重大突破性之論文)，或參加具提升

本校教學研究性質之學術會議，經部

門主管認可及校長核准，得申請學校

公費補助。 

2.適用範圍  

(1)本辦法所稱參加學術會議以申請

校外補助為原則，未獲校外補助或當

年度已獲補助過再次提出以公假或公

費方式參加與專長領域有關之學術研

討或在學術研討會上做專題報告均屬

之。 

 

(2)本校之專任教師或編制內人員，前

往國內外參加學術會議者適用之。  

 

1.新辦法第二條第

一點為原辦法第三

條第一點。 

 

2.新辦法第二條第

三點為原辦法第四

條第二點。 

3.申請資格  

 

(1) 以學校名義於學術會議上以第一

作者或指導作者身份發表論文者；申

請人如非第一作者或指導作者，須檢

附第一作者及列名於申請人之前的作

者表明放棄使用之同意書，始具申請

獎勵金或學校公費參加會議資格。 

 

(2) 新到任未滿一年者，得申請學校

公費補助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並以補

助一次學術會議為原則。 

(3) 凡持有與專長領域有關之學術會

議申請資料者，得申請公假自費參加

會議。 

 

3.資格  

(1)凡持有與專長領域有關之學術會

議申請資料者，得申請公假自費參加 

會議。 

 

(2)以學校名義於學術會議上以第一

作者身份發表論文者，得申請公費參

加會議，惟需於最近三年內在本校認

可之期刊雜誌，以本校名義發表論

文，且該篇論文未曾被任一作者用於

申請參加國外學術會議（申請人如非

第一作者或指導作者，須檢附第一作

者及列名於申請人之前的作者表明放

棄使用之同意書）。但新到任未滿一

年者，必須保證於參加會議後三年內

以本校名義將論文刊登於本校認可之

期刊雜誌之方式辦理。  

 

1.原辦法中並無提

及申請獎勵金，故新

辦法第三條第一點

中，將獎勵金一併列

出。 

 

2.新辦法第三條第

二點中針對新任教

師之申請資格，明訂

說明。 

 

3.原辦法中第三條

第二點「但新到任未

滿一年者，必須保證

於參加會議後三年

內以本校名義將論

文刊登於本校認可

之期刊雜誌之方式

辦理。」統一歸為新

辦法第六條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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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流程 

 

申請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人員應於會

議開始二週前檢附下列資料，經部門

主管核簽後，送校方審查。 

(1)『參加學術會議申請表』。 

(2) 學術會議之資料(包括：會議名

稱、地點及日期，其他會議相關資料)。 

(3) 未獲得校外補助之公文或說明。 

(4) 參加學術會議所發表之論文稿。 

 

4.申請次數  

(1)參加國內舉辦之學術會議次數不

限。 

(2)參加國外舉辦之學術會議每年以

一次為限(獲校外補助經費者除外)。

但對提高本校聲譽有顯著貢獻(如發

表重大突破性之論文)等特殊情事，得

經校長核准，不受次數規定之限制。  

5.申請手續  

申請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人員應

於會議前二週（一個月）填具『參加

學術會議申請表』（表號：P01401）

並檢附該學術會議之資料（發表論文

者另檢附擬發表之論文稿），經部門

主管核簽後，呈校長核決。  

1.原辦法第四條、第

五條合併為新辦法

第四條申請流程。 

5.經費補助項目  

 

(1)以獎勵金、學校公費參加國內外學

術會議者，依下列規定申請費用補助：  

 

I. 往返機票補助費用，比照「國內

外出差辦法」報支旅費，以最經

濟直達路程為準，並以統購統銷

為原則，自行購買者應於回國

後，須將機票及收據送本校統購

單位核定機票之補助金額，憑收

據實報實銷。 

 

II. 每日(含往返路程假之日數)生活

補助費悉依「出國參加學術會議

日支生活費標準」(如附件)所定

各地區之費用報支標準辦理。 

 

III.註冊費：憑收據報銷，以美金六

百元為補助上限，且以大會期間

所需之註冊費用為限(不包含會

前、會後之各種研習、研討會費

用)。 

6.費用補助  

以公費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者，依

下列規定申請費用補助：  

(1)參加國內學術會議者，其旅費報支

悉依『出差辦法』辦理。 

(2)以公費參加國外學術會議者，其旅

費補助如下： 

   A.往返機票費(應以最經濟直達路

程及經濟艙為準，並以統購統銷為原

則，自行購買者應於回國後，將機票

及收據送統購單位核定機票金額。)憑

收據實報實銷。 

   B.每日(含往返路程假之日數)生

活補助費悉依「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日

支生活費標準」(如附件)所定各地區

之費用報支標準辦理。 

(3)註冊費：憑收據報銷，以美金六百

元為補助上限，且以大會期間所需

之註冊費用為限(不包含會前、會
後之各種研習、研討會費用)。  

1.原辦法第六條公

費於新辦法第五條

第一點中明訂為獎

勵金、學校公費。 

 

2. 新辦法第五條往

返機票補助費用改

比照「國內外出差辦

法」報支。 

6.職責  

 

(1)申請公假，以獎勵金或學校公費參

加學術會議者，應於銷假上班後一週

內將『學術會議心得報告』（表號：

P01402）上網登錄後再檢附各項核銷

單據呈核。 

 

7.職責  

(1)以公假或公費方式參加學術會議

者，應於銷假上班後一週內將『學術

會議心得報告』（表號：P01402）上

網登錄後再檢附各項核銷單據呈核。 

(2)新到任未滿一年經保證於參加會

議後三年內刊登論文之方式申請公費

1.新辦法第六條第

一點為原辦法第七

條第一點，明訂獎勵

金及學校公費。 

 

2.新辦法第六條第

二點為原辦法第七

條第二點，明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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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學校公費參加學術會議者，必

須於參加會議後三年內以本校名義將

論文刊登於期刊雜誌。若未於三年內

繳交一篇以本校名義刊登或接受刊登

於學術雜誌論文，或在受理刊登之前

離職者，均應將參加會議期間所支領

之費用全部償還校方。但若於離職後

其論文仍以本校名義經學術雜誌受理

刊登，且未逾上述所規定之三年期限

者，得再檢具刊登之證明申請發給全

數補助費用。  

者，若未於三年內繳交一篇以本校名

義刊登或接受刊登於本校認可之學術

雜誌之論文，或在受理刊登之前離職

者，均應將參加會議期間所支領之費

用全部償還校方。但若於離職後其論

文仍以本校名義經學術雜誌受理刊

登，且未逾上述所規定之三年期限

者，得再檢具刊登之證明發給全數費

用。  

 

公費參加學術會議

之職責。 

7.給假 8.給假 新辦法第七條為原

辦法第八條 

8.保險  

 

以學校公費、獎勵金方式赴國外參加

學術會議人員於出國期間一律由校方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9.保險  

以公費方式赴國外參加學術會議人員

於出國期間一律由校方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 

 

1.新辦法第八條第

一點為原辦法第九

條，明訂獎勵金及學

校公費。 

 

 

 

 


